
中研附幼腸病毒通報與處理機制 

一、 通報機制： 

幼兒園若有 1名(含 1名)以上幼兒經醫師臨床診斷為手口足症或疱疹性咽峡炎時，需依照臺北市公

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腸病毒通報及停課作業規定處理，且應於知悉 48小時內至「臺北

市學校暨機關傳染病通報系統」、「教育部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心資訊網」完成線上通報。 

 

二、 班級停課標準： 

(一) 臺北市進入流行警訊期間，若 7日內同一班級有 2名以上(含 2名)幼兒經醫師臨床診斷為手口

足症或疱疹性咽峡炎時。 

(二) 臺北市衛生局公告臺北市出現本土性腸病毒感染併發重症確診病例時，班上出現 1位經確定診

斷為腸病毒 71型個案。 

(三) 臺北市衛生局宣布臺北市腸病毒重症病例群聚之相關訊息時，一班只要出現 1位疑似手口足症

或疱疹性咽峡炎時。 

 

三、 本園按政府規定處理大綱如下： 

7日內 同一班級 2人感染腸病毒 

 

由園方聯絡教育局，並邀集健康服務中心代表、該班級老師及家長代表， 

共同研商停課事宜【二個班級以上(含二班)時】 

 

至「臺北市學校暨機關傳染病通報系統」、「教育部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心資訊網」 

報備停課及復課通知 

 

由園方發送停課通知及腸病毒防治相關訊息給家長 

 

用稀釋消毒水全面消毒該班桌、椅、玩具、學生用品 

 

停課期間由班導師每日追蹤學生健康狀況 

 

協助雙薪及未能安排托育家庭子女在校托育工作 

四、 復課須知 

(一) 感染的孩子需在家休息日，從發病日開始，需至少持續在家休養滿 7天，第 8天始能來園所上課。 

(二) 復課孩子需持有醫生開立診斷證明書，確保身體復原，不具感染力，始能複課。 

 

五、 幼兒園清潔維護措施 

(一) 本園每日實施入園使用遠紅外線測溫儀測溫制度，並請家長及幼兒入園後第一件事，先清洗雙手

再進入教室。若幼兒有發燒情況，需請家長帶至醫療診所就醫，確定幼兒身體狀況、無感染力，

始可入園。 

(二) 加強孩子正確洗手習慣 (濕、搓、衝、捧、擦)，吃東西前使用自動手指消毒器（班級皆有配備），

加強手部清潔。 

(三) 幼兒廁所每日清潔消毒 2次，提供環保擦手紙、泡沫給皂機等，充足的幼兒洗手設備。 



(四) 叮嚀幼兒上完洗手間需將排泄物確實沖掉後再離開。 

(五) 教室內保持通風良好情況。 

(六) 培養幼兒良好體能，多讓孩子從事體能與戶外活動。 

(七) 幼兒用杯每天使用高溫消毒櫃消毒 15分鐘。 

(八) 全園使用不鏽鋼餐具，每天高溫消毒滅菌。 

(九) 每星期一為全園教室清潔日，平日老師也定期用稀釋後之消毒水清洗幼兒玩具、班級物品。 

(十) 老師每日消毒，課後 17:50用稀釋漂白水消毒教室地板、桌椅…等，部份區域加強噴拭酒精；中

央空調則定期請廠商保養及清潔，確保教室清潔。 

(十一) 實施棉被清潔日，將幼兒棉被等寢具用品，定期由家長帶回清潔曝曬。 

(十二) 幼兒園每月聘請專業消毒公司，作消毒滅菌工作。（使用藥劑可消除蚊蟲與病毒細菌） 

(十三) 幼兒遊樂設施定期清洗維護，每月消毒。 

(十四) 有一人出現疑似症狀，該班級進行玩具與幼兒用品消毒清潔工作。停課班級幼兒使用之牙刷，

需全部更新。 

(十五) 老師每日掌握幼兒出席狀況，追蹤孩子身體健康狀況，回報園所追蹤幼兒健康紀錄。 

 

六、 父母須知 

(一) 健康是孩子身體的第一道防線。請爸媽多培養孩子個人良好清潔習慣，多洗手、飲食均衡、睡眠

充足、作息正常、多運動…，增加身體抵抗力。 

(二) 孩子有發燒情況或身體不適情形，請務必讓老師知道，已掌握孩子健康狀況。 

(三) 孩子若感染具傳染力疾病，如腺病毒、重感冒、水痘、頭皮癬、腮腺炎、痲疹、腸胃炎、結膜炎…

等，請務必讓他在家休息，以降低傳染給其他幼兒的機率，待幼兒痊癒後再上學（園所處理方式

按教育部規定辦理）。 

(四) 腸病毒傳染高峰期請爸媽多注意孩子身體狀況（腸病毒初期症狀類似一般感冒症狀），隨時和我

們保持聯繫，讓我們掌握最新狀況，以控制感染情況，為公共衛生把關。 

(五) 腸病毒回報重點請說明：出現症狀日期 

                         出現症狀：□發燒 

                                   □喉嚨痛（口腔有潰瘍） 

                                   □手腳有出疹（水泡） 

                         就診醫院或診所名稱 

 

謝謝您的合作！ 

 

 


